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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犉犌桩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层中的应用

孙金龙
（北京矿务局综合地质工程公司，北京　１０２３００）

【摘要】　以张家口下花园区鸿翔美域地基处理工程实践为例，结合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原理，充分利用非自重湿陷性黄

土达到湿陷起始压力前能够承担荷载的特点，通过调整桩、土之间的荷载分配，控制非自重湿陷性黄土承担的荷载不超过其

湿陷起始压力，可以在不专门消除黄土湿陷性的情况下，使地基在承载力和沉降控制方面达到建筑物设计要求，从而较大幅

度降低地基处理成本，为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提供了新方案。

【关键词】　ＣＦＧ；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４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２９９３．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６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ＯＳＩＤ）：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犉犌犘犻犾犲犻狀犖狅狀狊犲犾犳狑犲犻犵犺狋犆狅犾犾犪狆狊犻犫犾犲犔狅犲狊狊犛狋狉犪狋狌犿

ＳｕｎＪｉｎｌｏ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ｎｉｎｇＢｕｒｅａｕ，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ａｋｉ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ｅｉｙｕ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Ｘｉａｈｕａｙｕ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ＦＧｐｉ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ｏｎｓｅｌｆ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ｂｌｅｌｏｅｓ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ｏａｄｂｅｆｏｒｅ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ｂｌ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ｕｔｉｌｉｚｅｄ．Ｂｙ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ａ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ｉｌｅａｎｄ

ｓｏｉｌ，ｔｈｅｌｏａｄｏｆｎｏｎｓｅｌｆ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ｂｌｅｌｏｅｓ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ｅｘｃｅｅｄｉｔ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ｂｌ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ｍｅｅｔ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ｈｕ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ｎｓｅｌｆ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ｂｌｅ

ｌｏｅｓ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ＦＧ；ｎｏｎｓｅｌｆ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ｂｌｅｌｏｅｓ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作者简介：孙金龙，男，１９８２年生，河南杞县人，工程师，主要从事岩土工程工作。Ｅｍａｉｌ：１１６２８５０３９＠ｑｑ．ｃｏｍ

０　引言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近

年来日臻成熟，应用较广，经济技术指标较好，其原

理是利用水泥、粉煤灰、碎石、石屑或砂石等加水拌

和形成的高黏结强度桩，和桩间土、褥垫层一起形成

复合地基［１］。这种复合地基一方面发挥了桩间土固

有的承载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ＣＦＧ桩强度比桩

间土高的特点，在承受较大地基荷载的同时，能够将

桩顶荷载向深部地层传递，从而减少桩间土荷载，提

高承载力的同时，减少地层压缩变形。由于充分发

挥了桩间土、桩体共同承载荷载的作用，以及发挥了

ＣＦＧ桩不配筋、掺合料成本低的经济优势，使得

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湿陷性黄土地区进行地基处理时，需要消除

黄土的湿陷性，通常采用桩基础、垫层法、强夯法、挤

密法、预浸水法等，成本相对较高。在非自重湿陷性

黄土地区，选用上述地基处理方法时，都没有发挥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层的湿陷起始压力能够承担部分

荷载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够部分利用非自

重湿陷性黄土地层的湿陷起始压力，再通过补充部

分承载力，从而达到建筑物对承载力和沉降控制的

要求，可以有效降低地基处理成本。考虑到现有

ＣＦＧ桩复合地基工艺可以有效利用桩间土承载力

的特点，将ＣＦＧ桩应用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区地

基处理工程中，可以有效降低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

区地基处理成本 ［２］。

本研究以张家口下花园区鸿翔美域住宅小区一

期１＃—４＃楼地基处理工程为例验证上述理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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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利用该工程地基处理地层为非自重湿陷性黄土

的特点，从设计到施工，将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引

入到该项目地基处理工程中，通过施工管理、复合地

基检测、竣工验收及后期的监测，证明了将ＣＦＧ桩

复合地基技术应用于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层中，能

够满足建筑物对地基处理的要求，能够较大幅度节

省地基处理成本。

１　工程概况

本工程拟建场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新

开发区，拟建场地长约３７０ｍ，宽约２００ｍ，占地面积

约７４０００ｍ２。其中１＃—４＃住宅楼均为地上１２层、地

下１层建筑。

该区域属于中国湿陷性黄土工程地质分区中Ⅳ
山西—冀北地区，距离北京１２０ｋｍ。依据勘察报

告，该场地属于山前冲洪积扇地貌单元，场地岩性上

部为黄土状粉土（以下简称粉土）、角砾、粉质黏土，

下部为砂砾岩。本场地第①层杂填土地质时代为

Ｑ４
２，不能作为地基持力层。第②层粉土、第③层粉

质黏土的地质时代均为Ｑ４１，均为山前冲洪积堆积

物。第②层粉土具轻微—强烈湿陷性，第③层粉质

黏土具轻微—中等湿陷性。

依据勘察报告，该场地的湿陷起始压力在地表

４．５０ｍ以下均大于１００ｋＰａ；其湿陷系数随深度的

增加逐渐减小，整体上截止到地表８．０ｍ以下已不

具湿陷性。②层粉土和③层粉质黏土均不具自重湿

陷性，场地属非自重湿陷性场地。场地地基湿陷等

级为Ⅱ级（见图１）。

图１　鸿翔美域项目地层分布及相关参数图

勘察结果表明，该小区所处地基为非自重湿陷

性黄土地区，对建筑十分不利，须进行地基处理或采

用桩基础方案［３］。

２　采用犆犉犌桩技术可行性分析

场地地层和基础埋深有以下特点：（１）基础埋深

超过了４．５ｍ，可以将不宜作为地基的土层挖走；

（２）地表以下４．５ｍ至８．０ｍ，地层为非自重湿陷性

黄土，湿陷起始压力超过了１００ｋＰａ，这部分地层在

提供不超过１００ｋＰａ承载力的情况下，不会发生湿

陷，为地基处理采用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提供了条

件，在进行ＣＦＧ桩设计时，可以控制桩间土承载力不

超过１００ｋＰａ，控制复合承载力达到建筑物要求，并进

行沉降计算，确保承载力和沉降控制均符合要求［４］；

（３）地表８．０ｍ以下的地层，不具备湿陷性，通过ＣＦＧ
桩能够将桩顶荷载向深部地层传递，从而减少桩间土

荷载，提高承载力的同时，减少地层压缩变形。

通过以上特点分析可以看出，在该场地采用

ＣＦＧ桩复合地基能够利用ＣＦＧ桩的优点，发挥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在达到湿陷起始压力前能够承担荷

载的作用，在不专门消除湿陷性的情况下，满足建筑

物对承载力和沉降控制的要求［５］。

在设计计算时，首先设定桩间土承载力不超过非

自重湿陷性黄土的湿陷起始压力，通过调整桩间距、面

积置换率以及褥垫层参数，将剩余设计荷载由桩体来

承担，从而控制桩间土承担荷载不超过湿陷起始压力。

以该项目１＃楼ＣＦＧ桩设计为例，该楼设计要求

处理后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不小于２４０ｋＰａ，最大

沉降量不大于１００ｍｍ，整体倾斜度不大于０．３０％。

ＣＦＧ桩设计见图２。ＣＦＧ桩复合地基设计结果如下：

（１）若基底埋深未超过４．５ｍ，施工前应清除基

底土层至地表下４．５ｍ，若局部含有杂填土层，应全

部清除，而后采用１∶９灰土分层夯实回填至设计桩

顶标高，夯实回填土的压实系数不小于０．９５，夯实

回填土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经检测不小于１００

ｋＰａ，桩间土为夯实回填土层，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按

１００ｋＰａ考虑。

（２）若基底埋深超过４．５ｍ，则不换填，桩间土

为原状非自重湿陷性土层，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按

１００ｋＰａ考虑。

（３）桩端持力层为第④层全风化砂砾岩或第⑤
层强风化砂砾岩，设计桩长１５．３ｍ，保护桩长０．５

ｍ，施工桩长１５．８ｍ。当桩端遇到第⑤层强风化砂

砾岩层且施工桩长达不到１５．８ｍ时，施工桩长应

控制在不小于１２．４２ｍ且桩端进入第⑤层强风化

砂砾岩不小于０．６ｍ。考虑到地层起伏变化较大，

采用不同桩端持力层、不同桩长控制。

（４）素混凝土桩桩径６００ｍｍ，混凝土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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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０，单桩承载力特征值７８０ｋＮ，面积置换率

６．５０％，桩数１７０根。

（５）桩顶铺设３００ｍｍ厚碎石褥垫层，碎石粒径

０．５～１．０ｃｍ，夯填度不大于０．９。

图２　鸿翔美域项目犆犉犌桩设计参数图

采用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的地基处理设计方

案顺利通过了设计文件审查，实施后顺利通过检测，

检测结果见表１、表２。

表１　单桩静载荷检测结果汇总表

对应桩号

设计要求

承载力特征值

／ｋＮ

检测承载力

极限值

／ｋＮ

承载力极限值

对应沉降量

／ｍｍ

２３ ７８０ ≥１５６０ ２２．９０

９８ ７８０ ≥１５６０ ２１．６１

８９ ７８０ ≥１５６０ １７．３６

表２　单桩复合静载荷检测结果汇总表

对应桩号

设计要求

承载力特征值

／ｋＮ

检测承载力

特征值

／ｋＮ

承载力设计值

对应沉降量

／ｍｍ

１０３ ２４０ ≥２４０ ９．９５

９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６．６６

１０９ ２４０ ≥２４０ ９．９９

根据检测结果，１＃楼工程场地复合地基承载力

特征值不小于２４０ｋＰａ，单桩承载力特征值不小于

７８０ｋＮ，满足设计要求。

本工程复合地基承载力及沉降量均达到了建筑

物设计要求。主体结构完工后，建筑物沉降检测符

合要求。工程实践表明，将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应

用于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层中，在实践中能够满足

建筑物对地基处理的要求，技术上可行。

３　采用犆犉犌桩经济可行性分析

ＣＦＧ桩不使用钢材，所需材料造价相对较低，

从经济角度考虑，与桩基础高强度混凝土和钢材相

比，原材料成本和施工成本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以该项目１＃楼ＣＦＧ桩设计为例，１＃楼采用上

述ＣＦＧ桩设计方案造价为：桩径０．６ｍ，桩长１５．８

ｍ，共１７０根桩，单价７００元／立方，换填土１３２０ｍ３，

单价６０元／方，总造价约６１万元。

１＃楼采用满足建筑物设计要求的桩基础方案

造价为：桩径０．６ｍ，桩长１５．８ｍ，共２０３根桩，单价

１３００元／立方，总造价约１１８万元。

通过比较，１＃楼采用ＣＦＧ桩复合地基处理非

自重湿陷性地层的方案比桩基础方案节约成本５７
万元，成本降幅达到４８％。

以本项目共计１０栋楼统计，与桩基础方案相

比，地基基础采用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比采用桩基

础节约成本约７００万元；ＣＦＧ桩和桩基础施工工期

相比，ＣＦＧ桩工期缩短约一半，潜在经济效益明显。

４　结论

（１）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层中，可以发挥非自

重湿陷性黄土地层达到湿陷起始压力前能够承担荷

载的特点，采用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发挥桩、土协

同承担荷载的作用，满足建筑物对地基承载力和沉

降控制的要求，技术上可行。

（２）经济性方面，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层中，采

用ＣＦＧ桩复合地基技术能够大幅缩短工期，大幅降

低地基处理造价，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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